
彰化縣 113 學年度國中小英語讀者劇場比賽實施計畫 
 

壹、宗旨：為鼓勵本縣國民中小學加強英語教育，提高英語學習興趣，以期蔚

為風氣，因應國際化之趨勢，特舉辦本比賽。 

貳、依據：113 學年度 2030 雙語政策-提升國中小師生口說英語展能樂學計畫。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二、承辦單位：彰化縣國際教育暨英語教育資源中心 

三、協辦單位：鹿江國際中小學 

肆、比賽時間：114 年 5 月 8 日至 9日(星期四至星期五) 

伍、比賽地點：本縣鹿江國際中小學(彰化縣鹿港鎮自由路 300 號) 

陸、辦理方式 

一、各校得先舉辦校內選拔賽，選拔代表參加本競賽。 

二、彰化縣公私立國中小 3至 9年級學生。(得跨班及年級)為團隊比賽方式

進行，每校一隊為限。由學校先辦理校內選拔活動或初賽。(尊重學校及學生

參加意願) 

柒、參賽資格：本次比賽分 4組方式進行。 

一、分組規定： 

A組報名資格：國小全校 19班以上學校（含 19 班） 

B組報名資格：國小全校 7至 18 班以下學校 

C組報名資格：國小全校 6班以下學校（含 6班） 

D組報名資格：國中學校。 

  二、每隊參賽人數：依各組參賽人數規定如下表 
 
 A 組 B 組 C 組 D 組 

參賽人數 10～15 人 8～10 人 5～8 人 8～10 人 

捌、比賽規則： 

一、時間限制：每篇劇本內容長度須在 5~7 分鐘內表演完畢（第一位演出者

開始表演起至最後一位表演結束之間的時間），超過或不足

時，每半分鐘扣總分 1分，未足半分鐘，以半分鐘計。比賽

時間為 5分 00 秒至 7分 00 秒，聲音開始即開始計時，聲音

結束即停止計時。6分 30 秒響短鈴一次，7分鐘響短鈴二次

並開始扣分，7分 30 秒響長鈴。為掌握比賽程序順利進行，

7分 30 秒強制下台。 



二、比賽形式： 

（一）以團體讀者劇場模式，計畫公布時一併公布比賽議題（附件一），

題目與內容由參賽隊伍事先準備。 

（二）基於比賽公平性，比賽進行時，會場內禁止非工作人員及比賽人員

入場觀賽和進行錄音錄影等行為，違者扣總分 5分，該行為經工作

人員制止後仍未改善者，以棄權論。 

（三）不得攜帶任何道具(含服裝)、擴音設備或樂器(含譜架)，單純人聲

呈現。學生可攜帶放置文本之資料夾上台比賽。 

三、評分標準： 

（一）計分採各評審員名次加總方式，如遇加總名次相同或有爭議情事 

者，提請評審委員研議。 

（二）評分內容為參賽學生競賽時整體表現 Readers Theater Presentation

（100%）： 

1.朗讀(60%)：含發音、語氣、重音、語調高低起伏、音調、速度、

停頓、音量。 

2.劇本詮釋與故事呈現(20%)：表情、手勢、簡單位移。 

3.團隊默契與整體表現(20%)。 

四、競賽當日注意事項： 

（一）凡參加比賽之評審、大會工作人員及相關參賽人員(含指導老師及

行政人員)，相關機關學校得給予公(差)假。 

（二）各校承辦人比賽前應負責通知（督導）所屬參賽代表準時參加比賽，

如比賽當日因故無法參賽視為自動棄權。參賽學校請自行預估上台

時間，於比賽前 20 分鐘完成報到並於預備席就位，未於時間內至預

備席就位，以棄權論。參賽者若未按照出場順序出場，三次叫號不

到者，視為逾時，以棄權論。 

（三）對排定之賽程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變更，否則不予計分；比賽當日

若有因突發狀況更換指導老師或選手，請帶隊老師務必到「報到處」

作核章版資料更正(即各校報名時所送報名表)，作為獎狀印製依據，

基於公平性恕不接受各校“比賽時間”後之名單更換。 

（四）參賽團體應服從本會專業之評判，如有意見或申訴事項，須由指導

老師以書面提出；申訴事項，以違反競賽規則、秩序及競賽人員資

格為限，並需於比賽成績公布後一小時內為之(如對參賽人員資格提



出抗議，應於該參賽學校離開前為之)，逾時不予受理。對評判之評

分及其他如技術性、學術性之意見不得提出申訴。 

（五）申訴事項經承辦學校書面受理後，由審議委員會(包括本府、協辦

學校及參賽學校推派有參賽權學校校長 1 至 2 名組成)處理賽程中

所衍生疑義。 

（六）參賽學校於參加競賽時，不得穿著或配戴具有坊間補習班名義之衣

服或飾品，經主(承)辦單位勸止無效後，取消該校競賽資格，獲獎者

取消其所獲獎項。 

（七）各校若因報名不實而經查獲，除取消比賽資格外（獲獎者取消其所

獲獎項），學校相關人員並依相關規定從嚴議處。 

（八）比賽結束後，評審講評採錄影方式，並將每日得獎名單於比賽當天

下午 6 時後公告於縣政府教育處雲端；獎狀由承辦單位印製完成後

另寄至得獎學校，得獎學校於收到獎狀後確認人數與得獎學生姓名

資料是否有誤，如有錯誤請於收到獎狀一週內致電本縣國際教育暨

英語教育資源中心修正(04-7288230)，逾時由得獎學校自行負責。 

（九）若學校有特殊需求，請學校事先電話聯繫承辦單位校取得認可，並

由學校校長簽具切結書敘明理由，將切結書於比賽前一天送達承辦

單位。 

玖、報名方式： 

一、劇本先行審查：請學校完成劇本後於 113 年 12 月 20 日(五)前寄送至

承辦人信箱：fish851227@chc.edu.tw(檔名:學校名稱+113 學年度英

語讀者劇場劇本)，由本府聘請專家學者審查劇本後聯繫學校須更正

事宜，若未於時間內繳交視為不參與審查，將無法報名比賽。 

二、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請各校於 114 年 3 月 24 日(一)至同年 3月 28

日(五)中午 12 時前完成報名。請至線上報名系統填寫 Google 表單(h

ttps://sites.google.com/chc.edu.tw/chcreaderstheater/home)系

統會自動產出報名表寄送至信箱，至信箱下載列印並同時逐級核章。

將核章報名表(PDF 檔）、錄音錄影授權書(於計畫附件二)及劇本於系

統上填寫 Google 表單將上述檔案掃描檔(請合併為 1個檔案)上傳後

才算完成報名。寄送後不得修正報名表及增刪劇本內任何字句。 

三、其他：  



（一）指導老師職稱請詳填（教師兼主任、組長、教師、代理教師、實習

教師）。 

（二）各項報名表上之職稱、姓名、比賽人數……等資料請各校「自行確

認」。得獎獎狀之印製，以各校比賽當天現場確認簽名之「核章版報

名表」為主（請帶隊教師務必確認名單再簽名，賽後不另行公告確

認），「若有錯誤或漏填，不接受事後補件更正，各校自行負責」。 

拾、順序抽籤﹕ 

114 年 4月 9日(三)下午 2時於本縣國際教育暨英語教育資源中心 FB舉 

行直播線上抽籤，抽籤結果、秩序冊(含各組比賽日期及時間)在 114 年 4 

月 16 日(三)下班前公布於彰化縣政府教育處雲端系統，屆時請上網確認。

（http://www.boe.chc.edu.tw/） 

拾壹、評判委員：由主辦單位遴聘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擔任。 

拾貳、獎勵方式： 

一、比賽隊伍：獲獎學校頒發彰化縣政府獎狀 1紙。各組取報名隊伍前

2/3(若未滿 1 隊以 1 隊計)，擇特優 3 隊、優勝 5 隊及佳作數隊，

報名隊數未達獲獎隊數時，依比率遞減獲獎隊數，並由評審決議獲

獎隊伍。 

二、指導老師(各隊至多 2 位指導老師)：特優指導老師嘉獎 2 次、優

勝指導老師嘉獎 1次及佳作指導老師獎狀 1紙。 

三、協辦學校：於比賽結束 15天內，將成果及核銷資料送教育處辦 

理核銷事宜。為嘉勉之辛勞，予以 5人嘉獎 1次和獎狀 10 紙。 

拾叁、錄影 

一、 比賽期間全程錄影，為維護比賽之公平性及活動攝錄影之品質，會

場內禁止非工作人員及非比賽人員觀賽和進行錄音錄影等行為。 

二、 比賽後擷取得獎學校影片，統一掛載於彰化縣國際教育暨英語教育



資源中心網站(https://www.cieetrc.chc.edu.tw/)，屆時請各校自

行下載，觀摩學習。 

拾肆、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本府另函修訂或補充之。 

 
 
 
 
 
 
 
 
 
 
 
 
 
 
 
 
 
 
 
 
 
 
 
 
 
 
 
 
 
 
 
 
 
 
 



（附件一） 
 

 
 

 

 

 

 

 

 

 

 

 

 

 

 

 

 

 

 

 

 

 

 

 

 

 

  

彰化縣 113 學年度國中小英語讀者劇場議題 

議題方向：從「彰化」看世界 

※各校可以依照議題發揮創意發想劇本主題名稱 



(附件二) 

彰化縣 113學年度國中小英語讀者劇場比賽劇本與錄影錄音授權書 

 

茲因____________(以下稱「競賽員」)於民國 114 年 5 月   日參與

彰化縣國中小英語讀者劇場比賽活動，現謹此同意授權彰化縣政府對

競賽員參與本活動之過程，進行錄音及錄影，並同意授權彰化縣政府

在教育推廣之目的範圍內進行劇本與錄音、錄影之利用及公開，予彰

化縣各國中小學觀摩學習。 

 另競賽員參與本活動所提供之一切內容，均遵守各項法令之規

定，絕無侵害任何他人之著作權或任何其他權利之情事。立書人並保

證競賽員參與本活動所提供劇本之內容均係競賽員自行創作，有權對

教育部進行本協議書所列之授權，絕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或任何其他權

利之情事。 

競賽員： 
學校單位： 
指導老師：                    (簽名) 
 
立書人：                      (簽名) 
與競賽員關係：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114 年     月     日 


